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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宿舍管理要點 

           10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108 年 8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並自 108 年 8 月 30 日施行 

壹、目的：為培養住宿生自動、自發、自治之良好生活習慣，以維護全體住宿生之生活起居

安寧與學生宿舍公物等之整潔、安全，真正造福遠道學子，享有大家庭生活之溫

馨。 

貳、住宿申請： 

一、申請程序 

(一)每學期期末考試前二個月（新生於報到時）向宿舍管理員(或承辦人員)領取申請表。 

(二)申請表請家長親自簽名蓋章後送學務處生輔組宿舍管理員處依核辦程序辦理。 

(三)經公佈准予住宿同學，應依規定期限繳交住宿費及伙食費，遷入時請將繳費證明交

至宿舍管理員處，尚未繳費者由宿舍管理員代收。 

二、分配優先順序：（不含建教班同學） 

(一)上學里程需超過 20 公里以上，且交通不便者。 

(二)家境清寒學生(需有證明文件) 。 

(三)新生申請者(學年開始第一學期)。 

(四)二、三年級新申請者。 

(五)其他(特殊原因不便) 。 

(六)申請人數如有超額，除依照上列優先順序外，再做家境清寒、距校路程較遠、品學

較優等因素評比核配。 

三、寢室及床位由宿舍管理員統一分配，不得任意自行調換，並依規定時間內進出。 

參、自治幹部編組與職掌： 

一、編組：學生宿舍幹部採自治編組。 

     1.大隊長一員：由宿舍管理員選派。 

     2.區隊長四員：男（3）女（1），由宿舍管理員選派。 

 3.廣播及伙食幹部二員：由宿舍管理員選派。 

肆、內務規定：經常保持整齊清潔且不得張貼、懸掛任何非經許可之物品。 

伍、環境內務整理及公差派遣： 

一、每位同學均有打掃及維護公共區域與寢室清潔之義務，由大隊長及區隊長監督管理。 

二、宿舍公差由宿舍管理員指派。 

陸、早、晚點名及晚自習： 

一、學生聞起床哨音或廣播，應立即起床並於規定時間盥洗。 

二、早、晚點名及晚自習應於規定之時間及地點實施，遲到及無故不到者依《學生獎懲

規定》辦理。 

三、就寢後實施查舖，無故不在或不假外出(宿)者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柒、請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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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臨時外出及回家、外宿必須辦理請假手績，經宿舍管理員(或承辦人員)核准後始

可離校，返校後立即向宿舍管理員銷假。 

二、外出補習無法參加晚自習同學，得檢附補習證明，親自向宿舍管理員申請，並依規定

時間返校。 

捌、會客規定： 

一、學生會客應即報告宿舍管理員，經准許後就指定地點接待，宿舍內嚴禁會客及留宿訪

客。 

二、嚴禁住宿生私自帶領非住宿同學進入宿舍。 

玖、假日離宿及收假： 

一、假日離開宿舍前必須將內務按規定整理好，垃圾清除乾淨、門窗關好。 

二、國定假日及連續假期前一日，於放學後一小時內關閉宿舍，不得留宿。 

三、假期最後一天，17 時 10 分宿舍開門、21 時 40 分晚點名全員到齊後，關閉宿舍大門。 

四、收假期間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或重大災害等突發事件，預判有影響住宿生到

校安全之疑慮，宿舍不予開放並儘量提前公告。 

拾、搭（退）伙及餐廳規定： 

一、學生伙食由伙食管理委員會辦理，所有住宿生參加。 

二、起伙繳費，統一於註冊時繳納。 

   三、若有特殊原因或三天以上之病假，需向宿舍管理員提出申請，並經學校核准，才可辦

理退伙。 

四、餐廳規定： 

1、用餐後應保持餐桌清潔。 

2、餐廳內之食物不可外帶，如因故需外帶時，須經宿舍管理員核准。 

3、餐廳清潔及打掃由宿舍管理員指派公差清理。 

拾壹、獎懲：住宿同學獎懲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拾貳、會議： 

住宿生座談及伙食會議之召開，每學期期初及期末各召開一次，平時如有任何問題或

建議，可隨時向幹部或宿舍管理員反應。 

拾參、一般規定： 

一、患有法定傳染病、特殊疾患或無法自我照料等學生，為避免影響個人及校園安全，

不得申請住宿。 

二、上課期間嚴禁留在宿舍或中途進入。 

三、禁止私自調換床位或寢室位置。 

四、禁止攜帶香菸、檳榔、酒、麻將、撲克牌(遊戲卡牌)、或經學校公告之危險性物品

到校，並供自己及他人使用。 

五、禁止攜帶或閱讀有害身心健康、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

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或相關物品。 

六、禁止在宿舍內使用高耗電之電器用品，以免發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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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嚴禁飼養寵物。 

八、節約水電、注意安全。 

九、愛惜維護宿舍裝備及公物，如有不當使用致損壞或故意破壞，除照價賠償外，依情

節輕重給予處分。 

十、宿舍內注意服儀整潔，不得喧嘩。 

十一、學期內在校懲罰達一大過（含）以上者，下學期不予接受住宿申請。 

十二、住宿期間未按規定請假外出者，予以退宿並依校規處份。 

拾肆、退宿申請： 

一、 不能適應住宿者或中途因重大事故必須退宿時，向學務處生輔組宿舍管理員處申請

退宿，經家長同意及學校核准後，按規定辦理退費。 

二、住宿生退宿必須等手續完成後，才可搬離宿舍，否則依校規處分。 

三、住宿生如有違反校規及宿舍規定二次以上或情節重大者，得輔導退宿。 

拾伍、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另簽修訂。 

 
 
 
 
 
 
 
 
 
 
 
 
 
 
 
 
 
 
 
 
 
 
 
 
 
 
 


